
附
件
2

石
家

庄
市

政
务

服
务

领
域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清

单

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一
、 行

政
许

可
办

理
过

程
中

涉
及

的
技

术
性

服
务

事
项
( 共
42

项
)

1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核

准
评

估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企
业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和
备

案
管

理
条

例
》

《 企
业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和
备

案
管

理
办
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印

发
河

北
省

企
业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和
备

案
实

施
办

法
的

通
知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
项
目

申
请

报
告

评
估

意
见

市
政

府
( 由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承
办
);

县
级

政
府

〔 由
县

级
发

展
改

革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承
办
〕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( 外
资
)
权

限
已

下
放

县
级

实
施
。

市
投

促
局

负
责

指
导
。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( 含

国
发
〔 2
01
6
〕 7
2

号
文

件
规

定
的

外
商

投
资

项
目
)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企
业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和
备

案
管

理
条

例
》

《 企
业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和
备

案
管

理
办
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印

发
河

北
省

企
业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和
备

案
实

施
办

法
的

通
知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
项
目

申
请

报
告

评
估

意
见

市
政

府
( 由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承
办
);

县
级

政
府

〔 由
县

级
发

展
改

革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承
办
〕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( 外
资
)
权

限
已

下
放

县
级

实
施
。

市
投

促
局

负
责

指
导
。

2
节

能
报

告
评

审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节

能
审

查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河
北

省
节

约
能

源
条

例
》

《 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节
能

审
查

办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节

能
审

查
办

法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
节
能

报
告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未
委

托
县

级
实

施
, 县

级
无

权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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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3

社
会

稳
定

风
险

分
析

报
告

评
估

论
证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重

大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社

会
稳

定
风

险
评

估
暂

行
办
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员
会

关
于

印
发

河
北

省
重

大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社

会
稳

定
风

险
评

估
办

法
的

通
知
》

具
备

相
应

工
程

咨
询

资
信

的
机

构

项
目

社
会

稳
定

风
险

评
估

报
告

市
政

府
( 由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承
办
);

县
级

政
府

〔 由
县

级
发

展
改

革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承
办
〕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( 外
资
)
权

限
已

下
放

县
级

实
施
。

市
投

促
局

负
责

指
导
。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( 含

国
发
〔 2
01
6
〕 7
2

号
文

件
规

定
的

外
商

投
资

项
目
)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重

大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社

会
稳

定
风

险
评

估
暂

行
办
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员
会

关
于

印
发

河
北

省
重

大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社

会
稳

定
风

险
评

估
办

法
的

通
知
》

具
备

相
应

工
程

咨
询

资
信

的
机

构

项
目

社
会

稳
定

风
险

评
估

报
告

市
政

府
( 由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承
办
);

县
级

政
府

〔 由
县

级
发

展
改

革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承
办
〕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固
定

资
产

投
资

项
目

核
准

( 外
资
)
权

限
已

下
放

县
级

实
施
。

市
投

促
局

负
责

指
导
。

4
财

务
审

计

社
会

团
体

成
立
、

变
更
、 注

销
登

记
及

修
改

章
程

核
准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民

政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社
会

团
体

登
记

管
理

条
例
》

《 国
务

院
关

于
修

改
部

分
行

政
法

规
的

决
定
》

《 国
务

院
关

于
第

二
批

清
理

规
范
19
2

项
国

务
院

部
门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的
决

定
》

具
备

审
计

资
质

的
机

构
财

务
审

计
报
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民
政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民
办

非
企

业
单

位
成

立
、
变

更
、

注
销

登
记

及
修

改
章

程
核

准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民

政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民
办

非
企

业
单

位
登

记
管

理
暂

行
条

例
》

《 国
务

院
关

于
第

二
批

清
理

规
范
19
2

项
国

务
院

部
门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的
决

定
》

具
备

审
计

资
质

的
机

构
财

务
审

计
报
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民
政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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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5
清

算
审

计

社
会

团
体

成
立
、

变
更
、 注

销
登

记
及

修
改

章
程

核
准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民

政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社
会

团
体

登
记

管
理

条
例
》

《 国
务

院
关

于
修

改
部

分
行

政
法

规
的

决
定
》

《 国
务

院
关

于
第

二
批

清
理

规
范
19
2

项
国

务
院

部
门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的
决

定
》

具
备

审
计

资
质

的
机

构
清

算
审

计
报
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民
政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民
办

非
企

业
单

位
成

立
、
变

更
、

注
销

登
记

及
修

改
章

程
核

准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民

政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民
办

非
企

业
单

位
登

记
管

理
暂

行
条

例
》

《 国
务

院
关

于
第

二
批

清
理

规
范
19
2

项
国

务
院

部
门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的
决

定
》

具
备

审
计

资
质

的
机

构
清

算
审

计
报
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民
政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6
地

图
内

容
审

查
地

图
审

核
行

政
许

可
省

自
然

资
源

厅
省

级
、

市
级

《 河
北

省
地

图
管

理
办

法
》

《 地
图

审
核

管
理

规
定
》

地
图

内
容

审
查

专
业

人
员

应
当

经
省

级
以

上
自

然
资

源
主

管
部

门
培

训
并

考
核

合
格
, 方

能
从

事
地

图
内

容
审

查
工

作

地
图

内
容

审
查

意
见

书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和
规

划
局

7
建

设
项

目
选

址
论

证
报

告
评

审

建
设

项
目

用
地

预
审

与
选

址
意

见
书

核
发

行
政

许
可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《 河

北
省

城
乡

规
划

条
例
》

无
专

家
论

证
意

见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; 县

级
自

然
资

源
规

划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8
矿

产
资

源
开

发
利

用
方

案
审

查

开
采

矿
产

资
源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省
级

《 矿
产

资
源

开
采

登
记

管
理

办
法
》

《 自
然

资
源

部
办

公
厅

关
于

印
发

矿
产

资
源
( 非

油
气
) 开

发
利

用
方

案
编

制
指

南
的

通
知
》

有
一

定
技

术
力

量
的

有
关

机
构

专
家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试
点

市
有

部
分

审
批

权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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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9
矿

产
资

源
勘

查
实

施
方

案
审

查

勘
查

矿
产

资
源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省
级

《 矿
产

资
源

勘
查

区
块

登
记

管
理

办
法
》

《 国
土

资
源

部
关

于
规

范
矿

产
资

源
勘

查
实

施
方

案
管

理
工

作
的

通
知
》

《 自
然

资
源

部
关

于
进

一
步

完
善

矿
产

资
源

勘
查

开
采

登
记

管
理

的
通

知
》

有
一

定
技

术
力

量
的

有
关

机
构

专
家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试
点

市
有

部
分

审
批

权
限
。

10
技

术
性

审
查

从
事

测
绘

活
动

的
单

位
测

绘
资

质
审
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省
级

《 测
绘

资
质

管
理

办
法
》

无
技

术
性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( 承

接
省

级
权

限
委
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11

建
设

项
目

环
境

影
响

报
告

书
( 表
)

技
术

评
估

一
般

建
设

项
目

环
境

影
响

评
价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生

态
环

境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建
设

项
目

环
境

保
护

管
理

条
例
》

无

建
设

项
目

环
境

影
响

报
告

书
( 表
)
的

评
估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生
态

环
境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核
与

辐
射

类
建

设
项

目
环

境
影

响
评

价
审
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生

态
环

境
厅

省
级
、

市
级

《 建
设

项
目

环
境

保
护

管
理

条
例
》

无

核
与

辐
射

类
建

设
项

目
环

境
影

响
报

告
书
( 表
)

的
评

估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12
排

污
许

可
技

术
评

估
排

污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生
态

环
境

厅
市

级
《 排

污
许

可
管

理
条

例
》

具
备

环
保

技
术

咨
询

方
面

的
业

务
方

面
的

机
构

技
术

评
估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县
级

实
施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权
限

全
部

委
托

高
新

区
、 经

开
区
, 部

分
委

托
除

高
新

区
、 经

开
区

外
的

县
( 市
、

区
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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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13
专

家
评

审

江
河
、

湖
泊

新
建
、 改

建
或

者
扩

大
排

污
口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生

态
环

境
厅

省
级
、

市
级

《 入
河

排
污

口
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
无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市

生
态

环
境

局

危
险

废
物

经
营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省
生

态
环

境
厅

省
级
、

市
级

《 危
险

废
物

经
营

单
位

审
查

和
许

可
指

南
》

无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市

生
态

环
境

局

委
托

省
、 市

固
体

废
物

污
染

防
治

中
心

组
织

专
家

评
审
。

废
弃

电
器

电
子

产
品

处
理

企
业

资
格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生

态
环

境
厅

市
级

《 废
弃

电
器

电
子

产
品

处
理

企
业

资
格

审
查

和
许

可
指

南
》

无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
职
业

培
训

学
校

办
学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人
力

资
源

和
社

会
保

障
部

办
公

厅
关

于
进

一
步

加
强

民
办

职
业

培
训

学
校

管
理

工
作

的
通

知
》

无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含
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);

县
级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1.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:
“ 民

办
职

业
培

训
学

校
” 已

下
放

县
级

实
施
。

2.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: 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市

级
实

施
。

司
法

鉴
定

机
构

及
分

支
机

构
设

立
、 变

更
、 延

续
、

注
销

登
记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司

法
厅

省
级

《 关
于
< 司

法
鉴

定
机

构
登

记
管

理
办

法
> 第

二
十

条
、

< 司
法

鉴
定

人
登

记
管

理
办

法
> 第

十
五

条
的

解
释
》

《 法
医

类
物

证
类

声
像

资
料

司
法

鉴
定

机
构

登
记

评
审

细
则
》

《 环
境

损
害

司
法

鉴
定

机
构

登
记

评
审

细
则
》

具
备

法
医

类
、 物

证
类
、

声
像

资
料
、 环

境
损

害
司

法
鉴

定
机

构
登

记
评

审
细

则
规

定
的

要
求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司

法
局
( 市

级
初

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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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13
专

家
评

审
司

法
鉴

定
人

执
业
、 变

更
、 延

续
、

注
销

登
记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司

法
厅

省
级

《 关
于
< 司

法
鉴

定
机

构
登

记
管

理
办

法
> 第

二
十

条
、

< 司
法

鉴
定

人
登

记
管

理
办

法
> 第

十
五

条
的

解
释
》

《 法
医

类
物

证
类

声
像

资
料

司
法

鉴
定

机
构

登
记

评
审

细
则
》

《 环
境

损
害

司
法

鉴
定

机
构

登
记

评
审

细
则
》

具
备

法
医

类
、 物

证
类
、

声
像

资
料
、 环

境
损

害
司

法
鉴

定
机

构
登

记
评

审
细

则
规

定
的

要
求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司

法
局
( 市

级
初

审
)

14
特

殊
消

防
设

计
专

家
评

审

建
设

工
程

消
防

设
计

审
查

行
政

许
可

省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厅

市
级
、

县
级

《 建
设

工
程

消
防

设
计

审
查

验
收

管
理

暂
行

规
定
》

无
特

殊
消

防
设

计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
市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局
; 县

级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15

建
设

工
程

质
量

检
测

机
构

资
质

审
批

专
家

评
审

建
设

工
程

质
量

检
测

机
构

资
质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厅

省
级

《 建
设

工
程

质
量

检
测

管
理

办
法
》

参
加

专
家

评
审

的
专

家
, 应

纳
入

评
审

专
家

库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( 承

接
省

级
权

限
委
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16

防
洪
( 洪

水
影

响
)

评
价

专
家

评
审

洪
水

影
响

评
价

类
审

批
行

政
许

可
省

水
利

厅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水
利

部
关

于
进

一
步

加
强

和
规

范
河

道
管

理
范

围
内

建
设

项
目

审
批

管
理

的
通

知
》

无
防

洪
(
洪

水
影

响
) 评

价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含
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下

放
);

县
级

水
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1.
涉

及
事

项
: 河

道
管

理
范

围
内

建
设

项
目

工
程

建
设

方
案

审
批
。

2.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: 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已

下
放

市
级

实
施
。

城
市

建
设

填
堵

水
域
、 废

除
围

堤
审
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水

利
厅

市
级
、

县
级

《 水
利

部
关

于
进

一
步

加
强

和
规

范
河

道
管

理
范

围
内

建
设

项
目

审
批

管
理

的
通

知
》

无
防

洪
(
洪

水
影

响
) 评

价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
市
政

府
( 由

市
水

利
局

承
办
);

县
级

政
府
〔 由

县
级

水
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
行

政
审

批
局
〕 承

办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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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17

生
产

建
设

项
目

水
土

保
持

方
案

报
告

书
技

术
评

审

生
产

建
设

项
目

水
土

保
持

方
案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水

利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生
产

建
设

项
目

水
土

保
持

方
案

管
理

办
法
》

无

生
产

建
设

项
目

水
土

保
持

方
案

报
告

书
技

术
评

审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水
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18

水
工

程
建

设
规

划
同

意
书

专
家

评
审

洪
水

影
响

评
价

类
审

批
行

政
许

可
省

水
利

厅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水
工

程
建

设
规

划
同

意
书

制
度

管
理

办
法
(
试

行
)》

无

水
工

程
是

否
符

合
流

域
治

理
、 开

发
、 保

护
和

防
洪

要
求

的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含
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下

放
);

县
级

水
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已
下

放
市

级
实

施
。

19
初

步
设

计
报

告
评

审

水
利

基
建

项
目

初
步

设
计

文
件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水

利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《 政

府
投

资
条

例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、 具

有
相

关
职

能
的

单
位

或
专

家

初
步

设
计

报
告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含
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下

放
);

县
级

水
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已
下

放
市

级
实

施
。

20
水

资
源

论
证

报
告

书
评

审
取

水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水
利

厅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《 取

水
许

可
管

理
办

法
》

无
建

设
项

目
水

资
源

论
证

报
告

书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水
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涉
及

事
项
:

新
( 补
)
办

取
水

许
可
。

21

种
畜

禽
生

产
经

营
能

力
专

家
评

审

种
畜

禽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家
畜

遗
传

材
料

生
产

许
可

办
法
》

无
现

场
验

收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县
级

实
施
);

县
级

农
业

农
村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县
(
市
、

区
)

实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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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22

农
作

物
种

子
质

量
检

验
能

力
专

家
评

审

农
作

物
种

子
、 食

用
菌

菌
种

质
量

检
验

机
构

资
质

认
定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省
级

《 农
作

物
种

子
质

量
检

验
机

构
考

核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副
高

以
上

专
业

技
术

职
称

或
四

级
主

任
科

员
以

上
职

级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承
接

省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委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23

食
用

菌
菌

种
生

产
经

营
企

业
现

场
核

查

食
用

菌
菌

种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省

级
、

县
级

《 食
用

菌
菌

种
管

理
办

法
》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指
定

现
场

核
查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承
接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);

县
级

农
业

农
村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( 含

省
级

权
限

由
县

级
受

理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24
兽

药
G
M
P

验
收

专
家

评
审

兽
药

生
产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省
级

《 兽
药

生
产

质
量

管
理

规
范

检
查

验
收

办
法
》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指
定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承
接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25

农
作

物
种

子
生

产
经

营
企

业
现

场
核

查

农
作

物
种

子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农
作

物
种

子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管

理
办

法
》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指
定

现
场

验
收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县
级

实
施
);

县
级

农
业

农
村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县
(
市
、

区
)

实
施
。

26
饲

料
生

产
企

业
现

场
审

核

从
事

饲
料
、 饲

料
添

加
剂

生
产

的
企

业
审
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省
级

《 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管
理

条
例
》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指
定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承
接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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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27

大
型

营
业

性
演

出
活

动
风

险
评

估
和

综
合

研
判

营
业

性
演

出
审

批
行

政
许

可
省

文
化

和
旅

游
厅

省
级
、

县
级

《 文
化

和
旅

游
部
、 公

安
部

关
于

进
一

步
加

强
大

型
营

业
性

演
出

活
动

规
范

管
理

促
进

演
出

市
场

健
康

有
序

发
展

的
通

知
》

《 河
北

省
文

化
和

旅
游

厅
河

北
省

政
务

服
务

管
理

办
公

室
关

于
开

展
大

型
营

业
性

演
出

活
动

风
险

评
估

和
综

合
研

判
的

通
知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质

的
机

构
风

险
评

估
报

告

县
级

文
化

和
旅

游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28

部
分

全
国

重
点

文
物

保
护

单
位
,
省

级
、

设
区

的
市

级
、

县
级

文
物

保
护

单
位
,

尚
未

核
定

公
布

为
文

物
保

护
单

位
的

不
可

移
动

文
物

保
养

维
护
、

抢
险

加
固
、

修
缮

工
程

的
方

案
及

施
工

图
设

计
专

家
评

审

不
可

移
动

文
物

修
缮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文

物
局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国
家

文
物

局
关

于
进

一
步

优
化

文
物

保
护

项
目

审
批

的
通

知
》

《 国
家

文
物

局
关

于
印

发
< 文

物
保

护
工

程
审

批
管

理
暂

行
规

定
> 的

通
知
》

《 河
北

省
文

物
局

关
于

公
布

文
物

保
护

咨
询

专
家

库
专

家
名

单
的

通
知
》

《 全
国

重
点

文
物

工
程

方
案

审
核

专
家

库
》
《 河

北
省

文
物

保
护

咨
询

专
家

库
》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文
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“ 市
级

文
物

保
护

单
位

修
缮

审
批
”

市
级

权
限

委
托

长
安

区
、

桥
西

区
、
新

华
区
、
裕

华
区

实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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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29

在
文

物
保

护
单

位
保

护
范

围
内

其
他

建
设

工
程

或
者

爆
破
、

钻
探
、

挖
掘

等
作

业
审

批
以

及
文

物
保

护
单

位
建

设
控

制
地

带
内

建
设

工
程

设
计

方
案

审
核

涉
及

的
专

家
评

审

建
设

工
程

文
物

保
护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文

物
局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参
照

国
家

文
物

局
“ 办

事
服

务
”“

办
事

指
南
” 线

上
办

理
的
56
00
5

项
和
56
01
2

项
的

“ 办
事

基
本

流
程
—

组
织

专
业

机
构

或
者

专
家

评
审
( 必

要
时

组
织

实
地

核
查
)”

《 河
北

省
文

物
局

关
于

公
布

文
物

保
护

咨
询

专
家

库
专

家
名

单
的

通
知
》

《 河
北

省
文

物
保

护
咨

询
专

家
库
》

专
家

评
审

意
见

市
政

府
( 由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承
办
);

县
级

政
府

〔 由
县

级
文

物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承

办
,

征
得

市
级

文
物

部
门

同
意
〕;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 县

级
文

物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1.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:
“ 文

物
保

护
单

位
建

设
控

制
地

带
内

建
设

工
程

设
计

方
案

审
核
” 市

级
权

限
委

托
长

安
区
、 桥

西
区
、
新

华
区
、
裕

华
区

实
施
。

2.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:
“ 在

市
级

文
物

保
护

单
位

的
保

护
范

围
内

进
行

其
他

建
设

工
程

或
者

爆
破
、 钻

探
、 挖

掘
等

作
业

审
批

同
意
”

的
“ 征

得
省

文
物

局
同

意
”,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30
专

家
现

场
审

查
中

医
医

疗
机

构
执

业
登

记
行

政
许

可
省

中
医

药
管

理
局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医
疗

机
构

管
理

条
例

实
施

细
则
》

《 卫
生

部
关

于
印

发
< 卫

生
部

关
于

医
疗

机
构

审
批

管
理

的
若

干
规

定
> 的

通
知
》

纳
入

省
或

市
医

疗
机

构
设

置
和

执
业

许
可

专
家

库
的

成
员

专
家

现
场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含
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);

县
级

中
医

药
管

理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1.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: 市

级
权

限
委

托
长

安
区
、 桥

西
区
、
新

华
区
、
裕

华
区

实
施
。

2.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: 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市

级
实
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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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31
安

全
设

施
设

计
专

家
评

审

金
属

冶
炼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审
查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应

急
管

理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安

全
生

产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安

全
生

产
条

例
》

《 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“ 三

同
时
” 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应
急

管
理

部
、 河

北
省

应
急

管
理

厅
专

家
库

内
的

专
家

专
家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应
急

管
理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生
产
、 储

存
危

险
化

学
品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审
查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应

急
管

理
厅

省
级
、

市
级

《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安

全
生

产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安

全
生

产
条

例
》

《 危
险

化
学

品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应
急

管
理

部
、 河

北
省

应
急

管
理

厅
、 各

市
应

急
管

理
局

专
家

库
专

家

专
家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〔 市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已
下

放
长

安
区
、

桥
西

区
、

新
华

区
、
裕

华
区
、
经

开
区
, 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其

他
县

( 市
、 区
) 实

施
〕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已
下

放
长

安
区
、

桥
西

区
、

新
华

区
、
裕

华
区
、
经

开
区
, 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其

他
县

( 市
、 区
) 实

施
。

生
产
、 储

存
烟

花
爆

竹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设

施
设

计
审

查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应

急
管

理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安

全
生

产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安

全
生

产
条

例
》

《 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“ 三

同
时
” 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应
急

管
理

部
、 河

北
省

应
急

管
理

厅
、 各

市
县

应
急

管
理

局
专

家
库

专
家

专
家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应
急

管
理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石
油

天
然

气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设

施
设

计
审

查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应

急
管

理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安

全
生

产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安

全
生

产
条

例
》

《 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“ 三

同
时
” 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应
急

管
理

部
、 河

北
省

应
急

管
理

厅
、 各

市
县

应
急

管
理

局
专

家
库

专
家

专
家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应
急

管
理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32

生
产
、

储
存

危
险

化
学

品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条

件
专

家
审

查

生
产
、 储

存
危

险
化

学
品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条
件

审
查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应

急
管

理
厅

省
级
、

市
级

《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安

全
生

产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安

全
生

产
条

例
》

《 危
险

化
学

品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应
急

管
理

部
、 河

北
省

应
急

管
理

厅
、 各

市
应

急
管

理
局

专
家

库
专

家

专
家

审
查

意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〔 市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已
下

放
长

安
区
、

桥
西

区
、

新
华

区
、
裕

华
区
、
经

开
区
, 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其

他
县

( 市
、 区
) 实

施
〕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已
下

放
长

安
区
、

桥
西

区
、

新
华

区
、
裕

华
区
、
经

开
区
, 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其

他
县

( 市
、 区
) 实
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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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33
法

定
计

量
检

定
机

构
考

核

承
担

国
家

法
定

计
量

检
定

机
构

任
务

授
权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法
定

计
量

检
定

机
构

监
督

管
理

办
法
》

《 计
量

授
权

管
理

办
法
》

《 法
定

计
量

检
定

机
构

考
核

规
范
》

取
得

法
定

计
量

检
定

机
构

考
评

员
证

并
注

册

法
定

计
量

检
定

机
构

考
核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含
省

级
权

限
下

放
);

县
级

市
场

监
管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已
下

放
市

级
实

施
。

34
计

量
标

准
考

核
计

量
标

准
器

具
核

准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计
量

标
准

考
核

办
法
》

《 计
量

标
准

考
核

规
范
》

具
有

与
被

考
核

计
量

标
准

相
同

或
更

高
等

级
的

计
量

标
准
, 并

有
该

项
目

的
计

量
标

准
考

评
员

计
量

标
准

考
核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市
级

含
省

级
委

托
);

县
级

市
场

监
管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
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35
计

量
器

具
型

式
评

价
计

量
器

具
型

式
批

准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省

级
《 计

量
器

具
新

产
品

管
理

办
法
》

承
担

型
式

评
价

的
技

术
机

构
应

当
能

够
独

立
承

担
法

律
责

任
, 具

备
计

量
标

准
、 检

测
装

置
、 检

测
人

员
以

及
场

地
、 工

作
环

境
等

相
关

条
件
, 取

得
省

级
以

上
市

场
监

督
管

理
部

门
的

授
权
, 方

可
开

展
相

应
的

型
式

评
价

工
作

计
量

器
具

型
式

评
价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承
接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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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36

检
验

检
测

机
构

资
质

认
定

技
术

评
审

检
验

检
测

机
构

资
质

认
定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
省
级

《 检
验

检
测

机
构

资
质

认
定

管
理

办
法
》

《 国
家

市
场

监
督

管
理

总
局

关
于

废
止

和
修

改
部

分
规

章
的

决
定
》

1.
有

固
定

工
作

场
所

及
必

要
的

办
公

设
施

和
通

讯
设

施
; 2
.

配
备
3

名
以

上
具

备
与

申
请

评
价

检
验

检
测

机
构

类
别

相
关

知
识

的
专
( 兼
)
职

工
作

人
员
; 3
.

专
业

技
术

评
价

机
构

本
身

或
依

托
法

人
单

位
有

不
少

于
3

名
国

家
级

评
审

员
或

省
级

主
任

评
审

员
;

4.
专

业
技

术
评

价
机

构
按

照
申

请
评

价
的

检
验

检
测

机
构

类
别
,

每
个

类
别

分
别

与
10

名
以

上
评

审
员

签
署

服
务

合
约
, 其

中
主

任
评

审
员

不
少

于
3

名
( 检

验
检

测
机

构
数

量
较

少
的

类
别

签
约

评
审

员
数

量
视

情
况

另
定
)

技
术

评
审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( 承
接

省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委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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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37
食

品
生

产
技

术
审

查
食

品
生

产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食
品

生
产

许
可

管
理

办
法
》

无

1.
食

品
、
食

品
添

加
剂

生
产

许
可

现
场

核
查

评
分

记
录

表
; 2
.

食
品
、 食

品
添

加
剂

生
产

许
可

现
场

核
查

报
告
; 3
.

保
健

食
品

生
产

许
可

技
术

审
查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市
场

监
管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权
限

已
下

放
正

定
县

实
施
。

38
食

品
添

加
剂

生
产

技
术

审
查

食
品

添
加

剂
生

产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市

级
《 食

品
生

产
许

可
管

理
办

法
》

无

1.
食

品
、
食

品
添

加
剂

生
产

许
可

现
场

核
查

评
分

记
录

表
; 2
.

食
品
、 食

品
添

加
剂

生
产

许
可

现
场

核
查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39

特
种

设
备

生
产

单
位

许
可

鉴
定

评
审

特
种

设
备

生
产

单
位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
省
级

《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特

种
设

备
安

全
法
》

审
批

部
门

委
托

的
鉴

定
评

审
机

构
鉴

定
评

审
报

告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( 承

接
省

级
部

分
权

限
委

托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省
级

部
分

权
限
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。

40
体

育
设

施
检

测
高

危
险

性
体

育
项

目
经

营
许

可
行

政
许

可
省

体
育

局
市

级
、

县
级

《 全
民

健
身

条
例
》

《 河
北

省
高

危
险

性
体

育
项

目
经

营
活

动
管

理
办

法
》

中
国

合
格

评
定

国
家

认
可

委
员

会
认

可
的

检
验

机
构

或
者

国
家

体
育

用
品

质
量

检
验

检
测

中
心

体
育

设
施

检
测

报
告

县
级

体
育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市
级

权
限

已
下

放
县

级
实
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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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41
雷

电
防

护
装

置
检

测
雷

电
防

护
装

置
竣

工
验

收
行

政
许

可
省

气
象

局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气

象
法
》

《 气
象

灾
害

防
御

条
例
》

取
得

雷
电

防
护

装
置

检
测

资
质

的
单

位

雷
电

防
护

装
置

检
测

报
告

市
气

象
局
; 县

级
气

象
主

管
机

构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未
设

置
气

象
主

管
机

构
的

县
( 市
、
区
),

由
市

级
气

象
主

管
机

构
负

责
审

批
或

市
级

授
权

有
关

县
级

气
象

主
管

机
构

负
责

审
批
。

42
雷

电
防

护
装

置
设

计
技

术
评

价

雷
电

防
护

装
置

设
计

审
核

行
政

许
可

省
气

象
局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气
象

灾
害

防
御

条
例
》

《 雷
电

防
御

装
置

设
计

审
核

和
竣

工
验

收
规

定
》

具
有

雷
电

防
护

装
置

设
计

技
术

评
价

能
力

的
机

构

雷
电

防
护

装
置

设
计

技
术

评
价

报
告

市
气

象
局
; 县

级
气

象
主

管
机

构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未
设

置
气

象
主

管
机

构
的

县
( 市
、
区
),

由
市

级
气

象
主

管
机

构
负

责
审

批
或

市
级

授
权

有
关

县
级

气
象

主
管

机
构

负
责

审
批
。

二
、 除

行
政

许
可

外
政

务
服

务
领

域
技

术
性

服
务

事
项
( 共
11

项
)

1
初

步
设

计
审

查
政

府
出

资
的

投
资

项
目

审
批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政
府

投
资

条
例
》

《 河
北

省
政

府
投

资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、 具

有
相

关
职

能
的

单
位

或
专

家

初
步

设
计

审
查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、

市
数

据
局
; 县

级
发

展
改

革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2
政

府
投

资
项

目
建

议
书

评
审

政
府

出
资

的
投

资
项

目
审

批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政
府

投
资

条
例
》

《 河
北

省
政

府
投

资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、 具

有
相

关
职

能
的

单
位

或
专

家

项
目

建
议

书
评

审
意

见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发
展

改
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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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3
政

府
投

资
项

目
概

算
评

审

政
府

出
资

的
投

资
项

目
审

批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政
府

投
资

条
例
》

《 河
北

省
政

府
投

资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、 具

有
相

关
职

能
的

单
位

或
专

家

项
目

概
算

评
审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发
展

改
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4

政
府

投
资

项
目

可
行

性
研

究
报

告
评

估

政
府

出
资

的
投

资
项

目
审

批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政
府

投
资

条
例
》

《 河
北

省
政

府
投

资
管

理
办

法
》

具
备

相
应

资
信

等
级

的
工

程
咨

询
机

构
、 具

有
相

关
职

能
的

单
位

或
专

家

可
行

性
研

究
报

告
评

估
报
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发
展

改
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5

社
会

稳
定

风
险

分
析

报
告

评
估

论
证

政
府

出
资

的
投

资
项

目
审

批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省
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国
家

发
展

改
革

委
重

大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社

会
稳

定
风

险
评

估
暂

行
办
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员
会

关
于

印
发

河
北

省
重

大
固

定
资

产
投

资
项

目
社

会
稳

定
风

险
评

估
办

法
的

通
知
》

具
备

相
应

工
程

咨
询

资
信

的
机

构

项
目

社
会

稳
定

风
险

评
估

报
告

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;

县
级

发
展

改
革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6
地

质
灾

害
成

因
分

析
论

证

地
质

灾
害

治
理

责
任

认
定

行
政

确
认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《 地

质
灾

害
防

治
条

例
》

无
地

质
灾

害
成

因
分

析
论

证
报

告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; 县

级
自

然
资

源
规

划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7
土

地
复

垦
方

案
评

审
土

地
复

垦
方

案
审

批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省

自
然

资
源

厅
市

级
、

县
级

《 土
地

复
垦

条
例
》

《 土
地

复
垦

条
例

实
施

办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土

地
复

垦
管

理
办

法
( 试

行
)》

专
家

库
专

家
土

地
复

垦
方

案
专

家
评

审
意

见
表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; 县

级
自

然
资

源
规

划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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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名
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类
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省
级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批

层
级

技
术

性
服

务
事

项
设

定
依

据
中

介
机

构
或

专
家

资
质

要
求

中
介

机
构

或
专

家
提

供
的

要
件

名
称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实
施

部
门

备
注

8

矿
山

地
质

环
境

保
护

与
土

地
复

垦
方

案
审

查

矿
山

地
质

环
境

保
护

与
土

地
复

垦
方

案
审

查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省
级

《 土
地

复
垦

条
例
》

《 矿
山

地
质

环
境

保
护

规
定
》

《 土
地

复
垦

条
例

实
施

办
法
》

《 河
北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关
于

做
好

矿
山

地
质

环
境

保
护

与
土

地
复

垦
方

案
编

报
有

关
工

作
的

通
知
》

专
家

库
专

家

矿
山

地
质

环
境

保
护

与
土

地
复

垦
方

案
审

查
意

见
书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:

试
点

市
有

部
分

审
批

权
限

9
出

让
地

价
评

估

国
有

划
拨

土
地

使
用

权
转

让
审

查

其
他

行
政

权
力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市
级
、

县
级

《 国
有

建
设

用
地

使
用

权
出

让
地

价
评

估
技

术
规

范
》

土
地

估
价

机
构

出
让

地
价

评
估

报
告

市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局
; 县

级
自

然
资

源
规

划
部

门
或

数
据

和
政

务
服

务
局

( 行
政

审
批

局
)

10

对
农

机
事

故
当

事
人

的
生

理
、

精
神

状
况
、
人

体
损

伤
和

事
故

农
业

机
械

行
驶

速
度
、
痕

迹
等

进
行

鉴
定

的
事

项

农
业

机
械

事
故

处
理

及
责

任
认

定

行
政

确
认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县
级

《 农
业

机
械

事
故

处
理

办
法
》

具
有

资
质

的
鉴

定
机

构
鉴

定
报

告
书

县
级

农
业

农
村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
11

受
污

染
耕

地
治

理
修

复
与

风
险

管
控

效
果

评
价

土
壤

污
染

责
任

人
对

污
染

的
农

用
地

地
块

修
复

方
案

及
效

果
评

估
报

告
备

案

行
政

备
案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省
级
、 市

级
、 县

级

《 河
北

省
受

污
染

耕
地

治
理

修
复

与
风

险
管

控
工

作
推

进
方

案
( 2
02
2
-
20
25

年
)》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指
定

评
价

报
告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;

县
级

农
业

农
村

部
门

或
数

据
和

政
务

服
务

局
( 行

政
审

批
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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